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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病
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职控中心、省

卫生健康监督所：

自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上线运行以来,全省各地申报工

作进展缓慢，申报总数与实际差距比较大。为进一步强化职业病危害

项目申报工作，依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

等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增强责任认识。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存在职业病危害用

人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义务。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，有助于

掌握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状况、分布情况、防控情况，提高监管效

能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重

要性，加强申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落实申报工作专人负责，制定详细

可行推进方案计划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用人单位自觉及时完成申报

工作。

二、规范项目申报。凡存在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》明确

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（包括存在放射性因素的医疗机构）都

应依法及时完成申报工作。申报类型包括：初次申报、变更申报、注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

— 2 —

销申报、年度更新。初次申报的用人单位对照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

目录》，按照“先申报、再补充、后规范”原则,通过职业病危害项

目申报系统完成相关申报信息采集，并将加盖公章的《职业病危害项

目申报表》上传至申报系统。变更申报和注销申报按照《职业病危害

项目申报办法》第八条、第九条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。用人单

位生产经营中主要产品产量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数、职业病危害

因素检测点数、职业健康检查人数等数值变化要进行年度更新。

负有申报审核职责的卫生健康部门，应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系

统新增信息的审核，对未通过审核的要及时退回并通知用人单位重新

提交。

三、强化申报管理。一是市、县两级卫健部门要将分解细化年

度申报任务，建立申报工作进展月调度制度，及时公布申报工作进展

和申报信息审核情况。二是落实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告知制度，通过

QQ、微信等信息化手段，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要求、管理版企

业版申报系统操作手册（见附件1、2，可在申报系统登录界面下载）

送到辖区每1家用人单位。三是加大对申报工作的培训指导，把职业

病危害项目申报相关的法律法规、申报系统操作作为职业卫生和放射

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健康教育培训的必训内容，提高监管部门和用人单

位申报人员的业务能力。四是严格监督执法。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

工作纳入年度执法计划，把申报工作作为监督执法的必检事项，对未

按规定要求进行申报的，要依法予以立案查处，以执法保障申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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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利开展。省卫生健康监督所要加强对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专项监督

执法的督促指导。省卫健委将适时对各地落实该项工作的有关情况予

以通报。

四、统筹有序推进。市、县两级卫健部门要结合职业病危害现

状调查、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、职业病防治项目、职业病危害治理、

职业健康监督执法等工作，督促用人单位及时完成职业病危害项目申

报。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中发现未申报的企业和放射诊疗机构，应于

2022年底前完成申报；纳入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的工业企业，按照《福

建省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既定时序进度推进；辖

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用人单位申报率，2023年、2024年、2025

年应分别不低于的60％、75％、90％，确保职业病防治十四五规划

预期目标任务顺利完成。

请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于2022年4月15日前，将本单位

和所辖县（市、区）负责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人员姓名及联系方

式报送省职控中心。2020年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现存未申报企业名单

和拟纳入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企业具体名单，可向省职控中心职业卫

生科获取。

联系人:省职控中心 傅 筱 联系电话:0591－83787593，邮

箱：383295901@qq.com；

省职控中心 柯宗枝 联系电话:0591－83707440，邮

箱：29814294@qq.com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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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健康处 许争鸣 联系电话:0591－87855459。

附件：1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版操作手册

2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企业版操作手册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3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委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。


